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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營運事項-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締結國際姊妹校作業 

1. 流程圖： 

流   程 權 責 表   單 

 

準備

本校或國外學校提出締結交流之意

願

查詢是否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由本校提供

中英文合約樣本

由對方學校提供

中英文合約樣本

協商合約內容與學術交流合作事

項

呈報校長核定

中、英（外）合約書印製一式兩份

雙方郵寄方

式簽約

雙方校長簽

約儀式簽署

雙方代表

換約

合約正本雙方各執一份收存歸檔

結案

同意

退案

否

是是

不同意

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書(草案)

 

 

國際及兩岸學院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姊妹校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姊妹校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姊妹校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姊妹校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姊妹校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國際及兩岸學院 

(院系) 

 

 

 

 

 

 

 

 

 

 

 

 

 

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書 

（草案） 

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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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促進本校與國內外大學院校建立姊妹校關係及辦理相關學術交流活動。 

2.2. 本校或國外學校透過電話或正式函文書信表達締結姊妹校之意願。 

2.3. 查詢是否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2.4. 由本校或是對方學校提供中英文合約書。 

2.5. 協商合約內容與學術交流合作事項，宜包括下列事項： 

2.5.1. 姊妹校之國家及學校名稱。 

2.5.2. 交流形態。 

2.5.3. 交流項目及內容。 

2.5.4. 對等性：本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及姊妹校將配合或提供的項目。 

2.5.5. 合約之有效年限。 

2.5.6. 合約之法律效力與義務。 

2.6. 呈報校長核定。 

2.7. 合約書印製一式兩份。 

2.8. 進行合約書簽署作業。 

2.8.1. 雙方郵寄方式簽約。 

2.8.2. 雙方代表換約。 

2.8.3. 雙方校長簽約儀式簽署。 

2.9. 合約正本雙方各執一份收存歸檔。 

2.10. 簽約之後，由各相關單位執行各合作交流事項。 

3. 控制重點： 

3.1. 簽約單位、簽約人是否以對等單位及職稱為原則。 

3.2. 簽訂之合約是否具對等性。 

3.3. 簽訂之合約是否載明有效年限。 

4. 使用表單： 

4.1.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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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修訂紀錄： 

序號 修訂內容 修訂日期 

1 

1.依本校組織架構調整更名，制定單位原為「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修定為「國際及兩岸學院」。 

2.原事項分類標題為「國際及兩岸合作交流事項」修訂為「營運事

項-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3.原作業名稱為「國際合作交流作」修訂為「締結國際姊妹校作業」 

107/08/31 

 


